
职业病危害因素侵入人
体的途径主要有哪些？

（1）呼吸道：这是职业病

危害因素侵入人体最主要的

途径。凡是气体、液体、气溶胶

（粉尘、烟、雾）均能通过呼吸

道吸收，如苯及其同系物、各

种粉尘等。

（2）皮肤：某些职业病危

害因素可透过完整皮肤而进

入人体，当皮肤有病损时，不

能经完整皮肤吸收的毒物也

能大量吸收。

（3）消化道：在生产过程

中，职业病危害因素一般不易

经消化道进入人体。发生意外

或不注意个人卫生时，毒物经

污染的手、衣物、食品而食入

体内。哺乳期妇女可经乳汁把

毒物传给婴儿引起中毒。

职业病是可以预防的，预
防职业病的措施有哪些？

预防职业病中毒必须采

取措施，着重从根本上解决，

而不放松辅助性措施。防毒措

施可归纳为四个方面：消除毒

物；控制毒物逸散；保护个体；

提高机体抵抗力。

（1）革新技术改造工艺

用无毒或低毒物质代替

有毒物质，从生产工艺流程中

消除有毒物质是最理想的防

毒措施。采用新技术、新方

法，能减少工作接触毒物的

机会，也可从根本上控制毒

物的逸散。

（2）通风排毒

用通风的方法将逸散的

毒物排出，是预防职业中毒的

一项重要辅助措施。

（3）个人防护

工作时必须穿工作服或

防护服，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下班时更衣、勤洗手，勤洗澡

沐浴，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增强体质

开展体育锻炼，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注意营养，增强机

体对毒物的抵抗能力。

（5）安全卫生管理

生产设备的维修和管理，

通风排毒设施的定期检修，防

止跑、冒、滴、漏，对预防职业

中毒具有重要意义。制订和严

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提高劳

动者的自我健康保护意识，防

止发生意外事故。

（6）环境监测、生物材料

监测与职业健康检查

定期检测车间空气中毒

物浓度，将其控制在最高允许

浓度以下。实施就业前职业健

康检查，排查有职业禁忌症者

参加接触毒物的作业。坚持定

期职业健康检查，早期发生受

损情况并及时处理。

劳动者应如何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

一、劳动者首先应自觉接

受用人单位有关职业病防治

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掌握

本车间工作岗位的有害因素

的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

救治措施等内容。严格执行操

作规程，严禁违规操作，以防

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二、劳动者在就业前必须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了解自己

是否存在所从事的职业的禁

忌症。患有明显呼吸、心血管

系统疾病的劳动者，不宜从事

接触刺激性气体和粉尘的作

业；患有明显神经、精神系统

疾病的劳动者，不宜从事接触

主要损害神经系统的毒物的

作业。劳动者就业后必须定期

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以便早

期发现职业病损害，及时采取

防治措施。

三、劳动者必须学会使用

个人防护用品。个人防护措施

是职业病防护工作中的一项

重要预防措施，它可以防御职

业病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

常用的个人防护用品有防尘

（毒）口罩、防护面罩、防护服

等。

四、劳动者必须养成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在职业病预防中也

有一定的作用。劳动者必须养

成不在车间内吸烟、进食，勤

洗手，下班后更衣、洗澡沐浴

等好习惯。

五、健康膳食对预防职业

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辅助作

用。保健膳食可增强机体抵抗

力，保护受到毒物损害的靶器

官和系统，发挥某些营养成分

的解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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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职业病防治，切实关爱劳动

者，国家安监总局出台《用人单位职业病

危害防治八条规定》，解读内容如下：

（一）必须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防

治责任制，严禁责任不落实违法违规进

行生产。

针对问题：当前一些用人单位特别

是中小微型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不落实，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不重视

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各管理环节责任不

明确，违法违规生产现象屡有发生，针对

上述情况，本条规定提出相关要求。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

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

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职业病防治管

理措施：（一）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

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

病防治工作；（二）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

和实施方案；（三）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四）建立、健全职业

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五）

建立、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及评价制度；（六）建立、健全职业病危

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必须保证工作场所符合职业

卫生要求，严禁在职业病危害超标环境

中作业。

针对问题：劳动者长期在职业病危

害超标工作场所中作业易导致职业病。

而目前一些用人单位在工艺、技术、装

备、材料、生产布局、防护设施等方面存

在诸多问题，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超标

问题比较严重，针对这个问题，本条规定

提出了明确要求。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五

条中规定：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

的设立除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设立条件外，其工作场所还应当符合

下列职业卫生要求：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三）必须设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并

保证有效运行，严禁不设置不使用。

针对问题：为了节约成本，有的用人

单位不设置，有的用人单位防护设施不

使用不运行，成了摆设，导致工作场所粉

尘、化学毒物等危害因素超标，有的甚至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

本条规定对防护设施的设置及运行提出

了要求。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

三条第一款中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采用

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四）必须为劳动者配备符合要求的

防护用品，严禁配发假冒伪劣防护用品。

针对问题：目前一些用人单位不为

劳动者配发防护用品，或者配发的防护

用品质量不合格、防护效果差，一些企业

为了降低成本甚至购买假冒伪劣产品，

因此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

合防治职业病要求的防护用品。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

三条中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

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

位为劳动者个人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必须符合防治职业病的要求；不符合要

求的，不得使用。

（五）必须在工作场所与作业岗位设

置警示标识和告知卡，严禁隐瞒职业病

危害。

针对问题：当前有一些用人单位存

在隐瞒职业病危害的情况，往往导致劳

动者未能按照法规标准要求进行作业或

操作。本条规定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

警示告知提出了要求。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

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

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

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产生严重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

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六）必须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检

测，严禁弄虚作假或少检漏检。

针对问题：当前一些用人单位没有

依法进行定期检测，也有些用人单位与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串通一气，弄虚

作假。本条规定对定期检测提出了要求。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

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定

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检测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

案，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 47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存在

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七）必须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

训，严禁不培训或培训不合格上岗。

针对问题：当前一些用人单位不组

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或者劳动

者培训不合格就上岗位作业。本条规定

对职业卫生培训提出了要求。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

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

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

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

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

（八）必须组织劳动者职业健康检

查并建立监护档案，严禁不体检不建

档。

针对问题：当前一些用人单位不

按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不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本条规定对这两项工作提出了要

求。

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

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职

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

善保存。

为搞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活动，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从2002年起，每年4月最后一周为《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2015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宣传主题为：依法防治职业病，切实关爱劳动者。活动时间为：2015年4月25日至5月1日。今年宣传活动旨在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推动《国
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的落实。

28岁的小伙子小吴在一

家知名的电子制造企业打工，

他负责喷涂一种金属材料，

每天在车间工作十几个小

时。2007年 7月，小吴出现

了严重的咳嗽、气喘，并伴

有持续性的发烧，随即在当

地住院治疗。

CT检查发现，小吴的肺

部全是白色的粉尘颗粒。而医

生取小吴肺部组织活检寻找

病因时，发现在患者的肺泡里

有像牛奶一样的乳白色液

体。医生将从患者肺部找到

的白色粉尘颗粒送到南京大

学的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

检测报告显示，主要成分除

了氧化硅和氧化铝外，还有

一种重金属元素引起了专家

们的注意，那就是“铟”。

“铟”是一种稀有金属，是

制作液晶显示器和发光二极

管的原料，毒性比铅还强。

专家表示，这是一种新型

的职业病，在医学界还不为人

所知，所以才导致患者迟迟没

有检测出来病因。而目前国外

一些知名品牌的 LED液晶显

示器都到国内来生产，企业应

该引以为戒，加强对员工的保

护。

防治职业病 关爱劳动者

■《职业病危害防治八条规定》解读
!劳动者职业病防治小知识

!职业病典型案例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流程


